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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重点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中央预算内基建资金
蓝山县工业污水处理厂项目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报告



湘诚审专【2020】   号
蓝山县财政局：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20〕10号）、《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湘政发〔2012〕33号）、《永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永政发〔2013〕24号），结合《蓝山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19年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中介机构评价）》（蓝财绩〔2020〕4号）的要求，广东诚安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接受蓝山县财政局的委托，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于2020年11月对2019年重点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中央预算内基建资金蓝山县工业污水处理厂项目财政专项资金实施绩效评价，根据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有关规定，形成本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蓝山县工业污水处理厂项目于2017年启动，2017年8月完成选址，12月立项批复，项目计划建设周期12个月，即2017年7月-2018年6月，项目计划总投资5764.78万元，项目于2018年8月变更项目业主，由湖南蓝山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变更为湖南蓝山经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计划资金筹措：申请中央资金（基金）2000万元，地方政府自筹3764.78万元。
计划建设内容和规模：建立湖南蓝山经济开发区工业处理规模1万元t/d工业污水处理厂一座；配备相应污水处理厂的在线监测系统一套，主要设备有：在线pH仪、在线氨氮仪、在线COD各两台，以及各类辅助设备等。建设排污管网包括DN700的HDPE管7公里，DN500的HDPE管4.5公里，DN1000的钢筋混凝土管3.5公里，共计15公里。本项目已列入重大项目库三年滚动计划。
（二）项目目标
1、总体项目目标
根据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分解下达重点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2019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的通知》（湘发改投资〔2019〕91号），工程建成后，预计可削减COD 0.05549万元吨/年，氨氮49.9吨/年，总磷6.75吨/年，增加就业10人。
2、具体项目目标
经济效益：计算期内年均销售收入578.36万元，年均实现利润总额252.91万元，所得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3.66%，财务净现值413.46。社会效益：污水处理厂建成后，COD减排量为1606t/a，BOD5减排量为1022t/a，SS减排量为1387t/a，NH3-N减排量为153.3t/a，使水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具有良好的环境效益。生态效益：避免因水污染造成城市供水、生态环境、农林牧渔业生产的影响，保护水源。可持续影响：减少企业分散进行污水治理、供水设施因水污染而报废等所增加的投资和运行费用，避免水污染造成居民健康水平下降。
（三）项目绩效依据
为加强财政支出管理，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湖南省落实<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2016-2020年）》（湘政发〔2015〕53号）和《永州市落实<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2016-2020年）》、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分解下达重点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2019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的通知》（湘发改投资〔2019〕91号）等文件精神和要求，强化2019年蓝山县工业污水处理厂项目资金管理和财政支出绩效理念，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我们对2019年重点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中央预算内基建资金1865万元实施了绩效评价。
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绩效评价的目的在于通过对2019年重点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中央预算内基建资金1,865万元进行绩效评价，强化蓝山县工业污水处理厂项目财政资金管理和财政支出绩效理念，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保证项目顺利实施。同时探索专项资金的绩效评价的办法、制度，逐步形成绩效评价的体系和机制，进一步提高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效益。
（二）绩效评价过程
根据2019年10月下发的《蓝山财政局关于开展对2019年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蓝财绩〔2020〕4号）的要求，蓝山县财政局委托广东诚安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负责绩效评价工作的具体组织实施。2020年11月，广东诚安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组织项目组进行现场评价工作。绩效评价主要采取以下的方式：一是与项目单位进行沟通、询问，听取项目单位有关资金使用管理及项目组织实施等情况介绍，了解资金使用取得的成效、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建议等；二是通过审查政策文件、项目实施方案、合同、账簿、记账凭证、原始凭证和项目收支明细账等资料，以了解项目具体情况；通过以上方式全面了解项目的基本情况，为提出评价结论提供了依据。
三、绩效评价指标分析情况
（一）项目资金安排落实、总支出等情况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根据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分解下达重点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2019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的通知》（湘发改投资〔2019〕91号）的要求，2019年重点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中央预算内基建资金1865万元。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截止2019年12月31日，2019年重点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中央预算内基建资金共计支出16,636,909.62元，执行率89.21%。截止2020年9月30日，2019年重点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中央预算内基建资金共计支出16,971,839.87元，执行率91.00%。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元

	序号
	付款单位
	凭证号
	付款金额
	款项明细

	1
	管委会
	2018年11月第4号
	255,740.44 
	工业污水处理厂建设工程规划费

	2
	经建投
	2019年6月第6号
	413,372.98 
	蓝山县工业污水处理厂建设项目工程进度款

	3
	经建投
	2019年6月第7号
	5,334,930.25 
	蓝山县工业污水处理厂建设项目工程进度款

	4
	经建投
	2019年7月第4号
	232,927.70 
	蓝山县工业污水处理厂10kv配电工程

	5
	经建投
	2019年7月第5号
	63,000.00 
	蓝山县工业污水处理厂（预处理池）深基坑支护工程设计

	6
	经建投
	2019年9月第3号
	5,334,930.25 
	蓝山县工业污水处理厂建设项目工程进度款

	7
	经建投
	2019年9月第9号
	5,000,000.00 
	蓝山县工业污水处理厂建设项目工程进度款

	8
	经建投
	2020年1月第3号
	334,930.25 
	蓝山县工业污水处理厂建设项目工程进度款

	9
	经建投
	2020年9月第4号
	2,008.00 
	工业污水处理厂水管安装建设费

	合计
	16,971,839.87 
	


（二）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蓝山县工业污水处理厂项目资金使用和管理过程中，未制定专项资金管理制度，未建立专项核算，未开立专项资金账户。专项收支与日常经营资金在同一账户中，账务处理大部分在往来中核算，另一部分在费用中核算。仅依据台账归集收支，时有漏登情况，不便于专项资金管理。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湖南蓝山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印发了《蓝山县工业污水处理厂项目管理制度》，由经开区管委会工程部负责项目招投标、签订合同、项目验收等全流程管理，该项目于2020年1月进行土建工程验收会签，2020年5月进行设备验收会签，但暂未出具正式验收报告，未决算评审。工业污水处理厂于2019年11月试运行，2020年10月正式运行。
四、项目绩效情况
（一）项目实施的效益指标分析
项目建成后，达到COD减排、BOD5减排、SS减排、NH3-N减排的效果，使水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减少因水污染造成城市供水、生态环境、农林牧渔业生产的不良影响，保护水源。减少企业分散进行污水治理、供水设施因水污染而报废等所增加的投资和运行费用，避免水污染造成居民健康水平下降。
（二）项目实施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通过建设蓝山县工业污水处理厂，减少工业污水的排放污染，避免水污染造成城市供水、生态环境、农林牧渔业生产等的不良影响，得到民众的支持，满意度较高。
五、评价结论
综合上述分析，项目执行科学合理，大体上符合蓝山县工业污水处理厂项目的建设要求，项目总体完成较好，管理较为规范，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及生态效益。但在资金管理、财务管理、项目监督验收方面有待进一步规范。结合《2019年重点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中央预算内基建资金蓝山县工业污水处理厂项目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指标表》的评价结果，得分76分，财政支出绩效为“良好”。
六、存在的问题
（一）资金管理不规范
无专项资金管理制度，未建立专项核算，未开立专项资金账户。专项收支与日常经营资金在同一账户中，账务处理大部分在往来中核算，另一部分在费用中核算。仅依据台账归集收支，不便于专项资金管理。
（二）财务管理不严谨
1、未按合同约定支付进度款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工程价款的支付方式为“按工程进度付款：完成总工程量的40%，支付一次进度款，支付至中标价的20%；完成工程总量的60%，支付至中标价的40%；完成工程总量的80%，支付至中标价的60%；完成工程总量的100%，支付至中标价的80%；竣工验收合格并经财政结算审核后3个月内支付至结算价的97%，预留3%作质保金（不计息），质保期满无质量问题3个月内付清。”
合同中并未约定预付款，但在实际支付中预付工程款80万元，付安全文明措施费41.34万元，且其后支付的工程进度款，均未扣减已支付的121.34万元。
2、支付依据不充分，原始凭证不齐全
（1）项目于2018年8月变更项目业主，2019年开始项目资金及账务处理由湖南蓝山经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但经建投凭证后附的发票，抬头均为“湖南蓝山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凭证附件不全，账务处理有误。经开区管委会2018年11月第4号凭证，支付工业污水处理厂建设工程规划费255,740.44元，经了解系2018年11月12日交税费434,410.50元，2018年11月21日退回178,670.06元，后附财政直接支付凭证434,410.50元，非税发票255,740.44元，未附退款凭证，账务处理“借：其他应收款-财政专户存款”。后经财务人员核实，该笔退款已退回经开区管委会账户。
（3）经建投2020年1月第3号凭证，支付工业污水处理厂工程款334,930.25元，凭证后仅附银行回单。发票附在经建投账2019年9月第9号凭证后。建议将支出依据复印到支付凭证后。
3、经开区管委会与经建投交叉记账
（1）经建投2019年6月第7号凭证，支付工业污水处理厂工程款5,334,930.25元，经开区管委会2018年12月第7号凭证中600万元发票支付80万元，挂账“其他应付款-湖南东方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520万元”，经建投账务直接冲减“其他应付款-蓝山县工业污水处理厂 5,334,930.25元”。
（2）经建投2019年6月第7号凭证，支付工业污水处理厂工程款5,334,930.25元，后附发票134,930.25元，仅在发票复印件注明情况。经了解，其余520万元发票附在经开区管委会账2018年12月第7号凭证后，当时开票金额为600万元，仅支付80万元。两个单位的付款依据交叉使用，无任何审批手续。
4、账务处理有误
经建投需支付工程款时，先向财政申请拨付资金，收到财政拨款后将需支付的工程款挂往来，借记银行存款，贷记其他应付款。当财政资金拨付金额大于实际需支付的工程款时，财务将需要支付的工程款挂往来，多拨付的款项计入营业外收入。如经建投2019年7月第2号凭证，财政拨入30万元，实际需支付永州恒通电力有限责任公司232,927.70元，借：银行存款30万元，贷：营业外收入67,072.30元，贷：其他应付款232,927.70元。应将收到的财政拨款30万元，全部计入营业外收入。
（三）工期滞后，未按计划完成验收
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建设进度安排为“本工程拟通过一年时间完成……2017年6月完成可研报告评审工作……2018年6月污水处理厂调试、试运行；2018年6月-2018年12月正式验收，处理厂投入运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计划开工日期：2018年11月16日，计划竣工日期：2019年4月16日”。实际建设情况为2020年1月进行土建工程验收会签，2020年5月进行设备验收会签，但暂未出具正式验收报告，未决算评审。污水处理厂于2019年11月试运行，2020年10月正式运行。
七、相关建议
（一）进一步加强资金管理
增强专项资金专款专用意识，规范专项资金会计核算，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加强原始凭证的审核，完善财务核算与监管，明确界定各专项资金的使用范围和用途，规范资金使用。
（二）进一步加强财务管理
加强准则和规章制度的学习培训，提高财务人员专业水平，规范部门预算收支核算。结合实际情况，科学设置收支科目，规范财务核算，完整披露相关信息，确保决算报表、会计报表、所有账目及原始凭证等会计档案资料真实、准确、完整、全面。
（三）进一步加强项目实施组织管理
项目全过程管理还应不断完善，根据国家、省、市、县文件，编制切合自身实际的项目管理制度及细则。确保在科学的管理制度下严格、有效的完成各项事宜。

附表：2019年重点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中央预算内基建资金蓝山县工业污水处理厂项目重点绩效评价指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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